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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　函

地址：11010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

承辦人：張志偉

電話：02-87897617

傳真：02-87897604

E-Mail：casals@mail.pcc.gov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12月14日

發文字號：工程企字第107005003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機關辦理評選（審）案件，應注意不同委員之評選（審）

結果是否有明顯差異，不得僅憑召集人詢問各出席委員主

觀意見即認定為無明顯差異情形；如有明顯差異，並應依

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（下稱審議規則）第6條規定辦

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按審議規則第6條規定：「……不同委員之評選結果有明

顯差異時，召集人應提交本委員會議決或依本委員會決議

辦理複評。複評結果仍有明顯差異時，由本委員會決議之

（第2項）。本委員會依前項規定，得作成下列議決或決議

：一、維持原評選結果。二、除去個別委員評選結果，重

計評選結果。三、廢棄原評選結果，重行提出評選結果。

四、無法評定最有利標（第3項）。」機關辦理採購評選

作業，如有不同委員之評選結果有明顯差異，應依審議規

則第6條規定辦理，不得僅憑召集人詢問各出席委員主觀意

見即認定無明顯差異情形。工作小組可協助向召集人說明

明顯差異情形，並請召集人依規定辦理。本會訂定「最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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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標作業手冊」肆、五、（十三）列舉評選結果有明顯差

異之態樣，併請查察（公開於本會網站）。

二、另依審議規則第3條之1規定：「本委員會辦理廠商評選，

應就各評選項目、受評廠商資料及工作小組初審意見，逐

項討論後為之（第1項）。本委員會或個別委員評選結果

與工作小組初審意見有異時，應由本委員會或該個別委員

敘明理由，並列入會議紀錄（第2項）。」評選委員會辦理

廠商評選，應依審議規則第3條之1第1項規定，就各評選

項目、受評廠商資料及工作小組初審意見，逐項討論後為

之；如評選委員會或個別委員評選結果與工作小組初審意

見有異，應依審議規則第3條之1第2項規定辦理。

三、機關如發現採購評選委員評分有明顯不合理，涉有未公正

辦理評選者，該委員如屬本會「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料庫

」之專家學者，且有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料庫建置及除名

作業要點第7點或第8點各款之一情形，請檢具具體事證提

供本會辦理除名作業；至於未公正辦理評選之外聘或內派

委員，均適用採購人員倫理準則第7條、第12條及第13條

規定辦理。

四、另依採購稽核小組組織準則第4條第1項規定：「採購稽核

小組之任務為稽核監督機關辦理採購有無違反政府採購法

令。」採購稽核小組作業規則第3條規定：「稽核小組發

現機關辦理採購有重大異常情形者，得經召集人指定稽核

委員組成專案小組，對機關進行稽核監督（第1項）。主管

機關或設立機關發現機關辦理採購有重大異常情形者，亦

得經召集人為前項之指定（第2項）。......」各部會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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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直轄市政府及縣（市）政府設有採購稽核小組者，就旨

揭事項應加強稽核監督。

五、為發揮公務員服務理念與熱誠，導入公務員專業、守法及

熟稔採購評選作業之特質，避免發生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

外聘比率過高，致無法獲得最佳評選結果之情形（如該外

聘委員未能全盤瞭解機關之實際採購需求），各機關辦理

採購評選案，宜優先遴派內部適任人員擔任委員，如確未

有適任人選，再遴聘具有相當經驗、專業及公信力之外聘

委員補強。本會106年2月22日工程企字第10600051280號

函已有釋例，併請查察（公開於本會網站）。

正本：總統府第三局、國家安全會議秘書處、行政院秘書長、立法院秘書長、司法院秘

書長、考試院秘書長、監察院秘書長、國家安全局、行政院各部會行處署、直轄

市政府、直轄市議會、各縣市政府、各縣市議會、各鄉鎮市公所

副本：本會各處室會組、企劃處（網站） 2018-12-18
10:30:29


